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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丰县岗集镇集体建设用地租赁用房项目

附属工程项目“9.4”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2020 年 9 月 4 日 10 时左右，岗集镇集体建设用地租赁

用房项目附属工程项目工地发生一起坍塌事故，造成 1 人

死亡。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1
（国务院

第 493 号令）和《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的通知》（合政办秘

〔2016〕96 号）的规定，经长丰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

由长丰县应急管理局局长任组长，县监察委、公安局、总

工会、应急管理局、住建局等单位有关人员参加的岗集镇

集体建设用地租赁用房项目附属工程项目“9.4”坍塌事故

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全面负责事故调查工

作。事故调查组邀请县检察院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综合分

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形成了事故调查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分别由事故发

生地省级人民政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省级人民政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县级人民政府可以直接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也可以授权或者委托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

调查...。第二十二条规定：...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事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会派人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

察院派人参加。事故调查组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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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集镇集体建设用地租赁用房项目位于岗集镇拓展区

育才路与岗淮路交口西北侧，占地面积约 30 亩。分两期招

标建设，一期主体工程项目，办理施工许可证，编号：

340121202004020101（补），二期为附属工程项目，内容

为雨污水管网、化粪池、隔油池、挡土墙及围墙、道路、

铺砖、景观绿化、照明亮化及弱电工程等，未办理施工许

可证。

岗集镇集体建设用地租赁用房项目附属工程项目建设

单位为合肥北城岗集租赁用房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岗集租赁房管理公司），代建单位长丰县重点工程

建设管理中心，总包单位安徽庐江县环宇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庐江环宇建设公司），监理单位江苏东

科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东科公司）。

（二）事故有关单位情况

1.建设单位。岗集租赁房管理公司
1
成立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住所长丰县双墩镇阜阳北路科瑞北郡 13 幢，法定代

表人阮怀峰，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2.代建单位。长丰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2
住所长丰

县水湖镇南一环，法定代表人赵*，开办资金 106 万元，经

费来源财政补助，驻工地代表孟*永。

2018 年 6 月 11 日，岗集租赁房管理公司与长丰县重点

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签订《代建协议书》，约定长丰县重点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MA2RG2E58J；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期限长

期，经营范围：租赁用房开发建设、运营及管理；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01215704353213；有效期自 2019 年 5 月 5日至 2024 年 5 月 5 日，宗旨和业务

范围负责全县财政性投资工程项目的建设、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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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代建岗集镇集体建设用地租赁房项目，

工程内容项目建设前期阶段至保修期阶段的全部工作。

3.总包单位。庐江环宇建设公司
1
，成立于 2008 年 3 月

5 日，住所庐江县泥河镇海神大道 030 号，法定代表人张*

东，注册资本伍仟零陆拾万圆整，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贰级
2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3
资质，持有效安全

生产许可证
4
。2020 年 5 月 28 日，岗集镇集体建设用地租

赁用房项目附属工程项目项目部设立，项目经理王*文，施

工现场负责人闫*全，安全员卢*华，技术负责人张*莲，施

工员张*。

2020 年 6 月 10 日，庐江环宇建设公司与长丰县重点工

程建设管理中心签订《施工合同》，合同期 120 日历天，

合同价 1323 万元。

4.监理单位。江苏东科公司
5
，2002 年 3 月 11 日成

立，住所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双高路 28 号 11 幢 3 单元

106 室，法定代表人彭*民，有效期至 2022 年 3 月 10 日，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149301346F；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工业和民用建筑工程施工、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机

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与养护、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输变

电工程施工、环境保护工程施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土地整理工程施工、道路养护施工、商品砼生

产与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土石方工程施工、建材和五金材料销售；建筑劳务分包；地基与基础工

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建筑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234009041，发证机关：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证日期：2018 年 10

月 30日，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 日，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贰级。
3 《建筑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334009048，发证机关：合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证日期：2018 年 3

月 22日，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29 日，资质类别及等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城市

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

承包叁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4《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皖）JZ 安许证字【2009】004345-2-1，发证机关：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发证日期：2018 年 1 月 18 日，有效期：至 2021 年 2 月 25 日，许可范围建筑施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8733179474L，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 工程

咨询 , 工程设计 , 工程造价审计 , 招投标代理 , 建设监理 , 房屋建筑工程 , 市政工程 , 钢结构工程 ,

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 ,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 地基与基础工程 ,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总承包。（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https://b2b.11467.com/search/-5de57a0b54a88be2.htm
https://b2b.11467.com/search/-5de57a0b54a88be2.htm
https://b2b.11467.com/search/-5de57a0b8bbe8ba1.htm
https://b2b.11467.com/search/-5de57a0b90204ef75ba18ba1.htm
https://b2b.11467.com/search/-62db629568074ee37406.htm
https://b2b.11467.com/search/-5efa8bbe76d17406.htm
https://b2b.11467.com/search/-623f5c4b5efa7b515de57a0b.htm
https://b2b.11467.com/search/-94a27ed367845de57a0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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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具有市政公用工程甲级资质、房屋

建筑工程监理甲级资质
1
等，总监理工程师王*启，总监理工

程师代表曹*太，监理员张*爱。

2020 年 7 月 10 日，江苏东科公司与岗集租赁房管理公

司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合同价 96.2 万元。监理服务期

限：自监理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竣工验收止。

（三）事故管理单位情况

长丰县住建局，负责拟订规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

为、施工许可、建设监理、合同管理、工程风险管理的规

章制度并监督执行；负责全县建筑市场监督管理日常工

作。岗集镇集体建设用地租赁用房项目办理施工许可，由

长丰县住建局开展日常监管，岗集镇集体建设用地租赁用

房项目附属工程项目未纳入监管。

（四）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岗集租赁房管理公司。在长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进行项目施工、监理的公开招标工作，并委托了代建单

位。相关单位之间签订了施工合同、监理合同、代建协议

书，保证了安全投入，未办理附属工程施工许可证。

2.长丰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与庐江环宇建设公

司签订了施工合同，明确了各自的安全职责。但未严格督

促施工单位建立安全文明措施费使用制度，落实安全文明

施工措施。

3.庐江环宇建设公司。建立了安全责任制、施工现场

安全管理制度，制定了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生产安全事故

1《企业资质证书》编号：E132001290-4/1，发证机关中华人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证日期 2011 年 11

月 15日，业务范围：市政公用工程甲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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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但是未按照规定开展技术交底，未见黄喜友技

术交底签字确认资料；未编制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专项方案
1
；雨污管网施工作业中，沟槽开挖未采取放坡、

支护等安全措施
2
，堆土放在沟槽边缘，未及时外运

3
。

4.江苏东科公司。制定了《安全监理规划》、《监理

规划》等。但未严格审查施工单位安全交底制度落实情

况、安全技术措施、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四）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岗集镇集体建设用地租赁用房项目附属工程项目工地

位于岗集镇岗淮路与育才路交叉口西南侧（见图一），为

开放式在建工地。工地东侧为育才路，北侧为刚淮路，事

故地在岗淮路南侧人行道南约 3 米处沟槽底部，该沟槽是

为埋设雨污管网新开挖，沟长约 15 米，宽约 2 米不等，深

3 米。沟东侧地面有高约 1.5 米左右堆土，东侧墙壁有坍塌

迹象，西侧墙壁为完整垂直墙壁（见图二）。据该项目现

场负责人闫*全、监理工程师曹*太等人介绍，沟槽开挖地点

原为池塘，用建筑土回填，土质松软，易发生坍塌。

1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3.11.3：基坑工程保证项目的检查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方案 1）基坑

工程施工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开挖深度超过 3米或虽未超过 3米但地质条件和周边环境复杂的基坑土方

开挖、支护、降水工程，应单独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二、关

于专项施工方案的内容（五）施工安全保证措施、技术措施、监测监措施等。

《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4.4.1 土方开挖的坡度应符合下列规定：2临时性挖方边坡应根据工

程地址和开挖边坡高度要求，结合当地同类土体的稳定坡度决定。4.4.5 不具备自然放坡条件或有重要建

（构）筑物地段的开挖，应根据具体情况下去具体支护措施。土方施工应设计方案要求分层开挖，严禁超

挖，且上一层支护结构施工完成，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在进行 下一层土方开挖，并对支护结构进行保

护。
3《建筑施工土石方工程安全技术规范》6.3.9：除基坑支护设计允许外，基坑边不得堆土、堆料、放置

机具。

https://www.so.com/lin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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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事故现场方位图

图二：事故现场图

二、事故经过、应急救援及报告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0 年 9 月 4 日 6 时 30 分左右，按照工作安排，黄*

友、闫*宝、梁*、杨*波来到项目工地进行雨污管网施工作

业。黄*友是带班长，和闫*宝两人负责沟槽内涵管对接工

作，梁*负责驾驶挖掘机开挖沟槽，杨*波是施工员。9 时 10

分左右，黄*友等人铺设好 4 节涵管并且回填，第 5 节涵管

已经放到沟槽底部，黄*友和闫*宝在沟槽底部接好涵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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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出沟槽时，沟槽南侧土方发生坍塌，闫*宝快速跑出沟

槽，黄*友被埋土方下。

（二）事故救援及善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闫*宝拨打了合肥急救中心 120 电话。闫*

全、杨*波、梁*及其他附近的工人赶到事故现场扒土救人，

15 分钟左右，黄*友被救出。11 时左右，120 救护车将黄*

友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1 医院急救，11

时 27 分，黄*友恢复自主心率，入住重症医学科，9 月 6 日

4 时 40 分，黄喜友死亡。庐江环宇建设公司与黄*友家属商

谈赔偿事宜，当日双方达成赔偿协议。

（三）事故信息上报情况

9 月 4 日，庐江环宇建设公司将事故情况上报县应急管

理局和岗集镇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丁*峰，总工程师甄*，岗集镇人民政府负责人等立即赶到事

故现场了解情况，并要求全力抢救黄喜友。9 月 6 日，接到

黄*友死亡信息续报，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徐*带领相关工作

人员赶到事故现场协调处理死者的善后事宜，并对相关人

员进行问询。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死亡人员情况

黄*友，男，汉族，1968 年 7 月生，安徽省长丰县人，

庐江环宇建设公司瓦工班组长。

（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

1986）等规定，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1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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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在雨污管网施工中，沟槽开挖未放坡、无支护等安全

措施
1
，堆土放在沟槽边缘，未及时外运

2
。黄喜友等人进入

沟槽底部对接涵管时，发生坍塌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庐江环宇建设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技术交底制度
3
；未编制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方案

4
；未能采取

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雨污管网施工未放坡、

无支护、堆土未外运等安全隐患
5
。

2.江苏东科公司。未严格履行监理职责，未严格审查

安全交底制度落实、安全技术措施、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及

实施情况
6
。

1 《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4.4.1 土方开挖的坡度应符合下列规定：2临时性挖方边坡应根据

工程地址和开挖边坡高度要求，结合当地同类土体的稳定坡度决定。4.4.5 不具备自然放坡条件或有重要

建（构）筑物地段的开挖，应根据具体情况下去具体支护措施。土方施工应设计方案要求分层开挖，严禁

超挖，且上一层支护结构施工完成，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在进行 下一层土方开挖，并对支护结构进行

保护。
2《建筑施工土石方工程安全技术规范》6.3.9：除基坑支护设计允许外，基坑边不得堆土、堆料、放置

机具。
3《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建设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应当

对有关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向施工班组、作业人员作出详细说明，由双方签字确认。
4《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3.11.3：基坑工程保证项目的检查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施工方案 1）基坑

工程施工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开挖深度超过 3米或虽未超过 3米但地质条件和周边环境复杂的基坑土方

开挖、支护、降水工程，应单独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5《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

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督办

制度，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消除重大事故隐患。
6《安徽省建设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对施工单位下列安全管理事项进行审

查：

（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四）安全技术措施、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及实施情况；

https://www.so.com/lin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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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丰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未严格督促施工单

位建立安全文明措施费使用制度，落实安全文明施工措施
1
。

4.长丰县住建局，未严格落实行业监督管理职责
2
，未

能严格施工许可管理，对未办理施工许可施工缺乏有效监

管。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岗集镇集体建设用地租赁用房项目附属

工程项目“9.4”坍塌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对责任者处理建议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人员

1.张*东，庐江环宇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对未制定安

全施工方案、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失察，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
3
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其

进行行政处罚。

2.王*文，庐江环宇建设公司项目经理，未认真监督安

全施工方案制定执行工作，未组织全员安全技术交底，未

能及时发现并督促消除施工现场堆土未外运等安全隐患，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

1《安徽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第九条： 建设单位在编制工程概算时，应当确定建设工程安全作

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

建设单位应当督促施工单位建立安全文明施工费使用制度，落实安全文明施工措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

实施监督管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

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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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1
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

理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3.闫*全，庐江环宇建设公司施工现场负责人，对施工

现场疏于管理，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基坑作业未放坡、无

支护等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

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2
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4.杨*波，庐江环宇建设公司施工员，未能有效管理施

工现场，未能及时消除基坑作业存在的安全隐患，对事故

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

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3
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

其进行行政处罚。

5.王*启，江苏东科公司总监理工程师，对施工单位未

开展全员技术交底、未制定安全基坑作业专项施工方案问

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4
规定，建议由

县应急管理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6.曹*太，江苏东科公司总监理工程师代表，对发现的

基坑安全隐患未能及时督促整改，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

任。 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1《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

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2《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

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3《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

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4《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

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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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
1
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其进行行政处

罚。

（二）建议给予问责处理的人员

孟*永，长丰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驻岗集镇集体建

设用地租赁用房项目附属工程项目工地代表，未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组织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未严格督促施工单位

落实安全文明措施。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

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五）项
2
规定，建议给予其政

务警告处分。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单位

1.庐江环宇建设公司。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未全面落实安全技术交底制度；未编制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方案；未能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

发现并消除雨污管网施工未放坡、无支护、堆土未外运等

安全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

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
3
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其

进行行政处罚。

2.江苏东科公司。未严格履行监理职责，未严格审查

施工单位安全交底制度落实、安全技术措施、安全专项施

工方案及实施情况，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依据《安

1《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

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2 《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十五条：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

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五）对生产安全事故的防范、报告、应急救援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一百零九条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

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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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1
规定,建

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四）建议作出书面检查单位

1.长丰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未认真履行建设单

位管理职责，未严格督促施工单位建立安全文明措施费使

用制度，落实安全文明施工措施。建议责成向长丰县人民

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2.长丰县住建局，未严格落实行业监督管理职责，未

能严格施工许可管理，对未办理施工许可施工缺乏有效监

管。建议责成向长丰县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五）建议作出其他处理单位

岗集租赁房管理公司，未办理附属工程施工许可证组

织施工问题。建议由长丰县住建局依据相关规定调查处

理。同时将结果上报县安委办备案。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1.建设工程参建单位，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切实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贯彻落实《安全生产

法》、《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强化

安全教育培训，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技能，加强施

工现场安全管理，及时整改消除事故隐患，确保施工安

全。

2.长丰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要严格查找问题和

漏洞，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坚守安全生产“底线

1《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

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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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进一步压实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安全生产责

任，强化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和

事故隐患。

3.长丰县住建局，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切实落实行

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理顺内部工作职责，加大未经许可

先行施工查处力度；加强全县建筑市场巡查、监督检查力

度，强化未办理施工许可施工监管，弥补监管空白。

长丰县岗集镇集体建设用地租赁用房项目

附属工程项目“9.4”坍塌事故调查组

2020 年 11 月 2 日

调查组成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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